
青海2009年高考将重点查处和封堵高考移民高考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7/2021_2022__E9_9D_92_

E6_B5_B72009_c65_537066.htm 同样的分数，青海的考生可以

上重点大学，有些省的考生只能上一般大学；青海的考生能

上一般大学，有些省的考生可能就会面临落榜。这就是“高

考移民”铤而走险的主因。近年来，尽管我省教育、公安、

监察等部门对查处和封堵“高考移民”做了大量工作，但仍

有少数省外考生通过“搭桥”落户、“空挂”户口或学籍，

隐瞒真实身份、涂改在青落户手续，甚至持假学籍、冒用我

省考生身份报考等不正当手段在我省参加普通高考，占用我

省有限的重点院校和本科院校的招生计划，侵害我省广大考

生的利益和合法权益，严重影响我省正常的招生秩序和社会

稳定。 1月14日，青海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省教育厅、省

监察厅、省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普通高校招生考

试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就改革普通高校招生资格审查形

式、户口审查政策、监督检查高校招生报考资格审查等方面

做出具体要求。 教育部门：改革普通高校招生资格审查形式 

今后，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高中学籍管理校长负责制和

责任追究制，按照国家有关招生政策规定和省招委制定的报

考条件和报名办法，改革普通高校招生资格审查的形式，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资格审查实施办法。 政策一：强化学籍管理 

“关口”前移 【具体办法】学籍和户籍实施联合集中审查制

度，应届毕业生学籍由学校负责审查，往届生和省外借读生

学籍由考区招办负责审查；应届毕业生、往届生和省外借读

考生的户口审查工作，由当地招办和学校负责分别送公安机



关，由公安机关集中审查。对学籍、户籍的联合集中审查要

邀请同级监察机关派员监督。对报考资格审查合格的考生要

在学校和社会公示，自觉接受群众和考生的监督。 政策二：

户籍、学籍双认定 【具体办法】完善普通高校招生报名资格

审查工作，采取户籍、学籍双认定，初中阶段建档、高中学

籍电子注册、户籍底册核查、省外借读学生高一注册、报名

资格公示、鼓励举报等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加强报名资格

审查工作。重点审查在省外借读、高中中途转学、在省内中

学空挂学籍、变更身份证号、隐瞒真实身份、涂改在青落户

手续、冒名考试等情况。 政策三：省内、外借读有规定 【具

体办法】省内跨县(区)借读高中学生要在就读学校取得学籍

并参加高中会考，毕业后回户口所在州、县(区)招办参加高

考报名；省外借读高中生在户口所在州(地、市)、县(区)招办

办理注册手续，在借读省(市)参加会考并取得学籍后，到户

口所在州(市)、县(区)招办参加高考报名。我省要充分发挥高

中会考在资格审查及封堵“高考移民”工作中的监督审查功

能。 报考规定：省内、外借读高中生一律禁止在户口所在地

中学空挂学籍。省外在青经商人员子女符合省招委规定条件

的方可在我省参加高考，对于在我省中学空挂学籍后仍然留

在原户口迁发地或到其他省(市)就读高中者，不予高考报名

。要严格按照省招委、省教育厅规定办理省外借读高中生注

册手续，对高二、高三学年才将户口从外省迁入我省后又要

求办理省外借读高中注册手续的不予办理。对于凭虚假材料

报考的学生，一经查实，要按照规定取消其考试录取资格，

已经入学就读的要取消学籍。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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